桂会协〔2010〕55号

广西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关于举办2010年
第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通知
 各会计师事务所党（联合）支部、各会计师事务所：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为保证入党积极分子集中时间、集中精力较为系统的学习党的基本知识，进一步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、教育和发展工作，经研究，决定于6月10日至13日举办第一期注册会计师行业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。
一、培训时间、地点
时间：6月10日至13日。地点：区直工委党校（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 85-2 号或新竹路38—18号，新竹小区内)。 
二、培训对象
立志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已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入党积极分子，经党支部推荐，均可参加培训。
三、培训内容及目的
学习《党章》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、党史党建知识和《入党培训教材》等。通过培训，帮助行业入党积极分子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，正确理解党的基本理论、路线和方针政策，明确党员的条件、权利、义务等，帮助学员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、端正入党动机，在工作和业务开展中自觉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，努力创造条件，以实际行动早日加入党的组织。

四、培训要求
(一)本期培训班为全脱产学习培训，各单位要安排好培训人员学习期间的工作交接，为他们集中精力学习创造必要条件。

(二)请各单位于6月8日前，将参加学习人员名单通过电子邮件（邮箱：9955adg@21cn.com ）或传真(5329100)报名，报名后请电话确认（2863119，广西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办）。
五、报到须知
(一) 参加培训学员于6月10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到区直工委党校报到。

(二)每位学员需交近期两寸正面免冠半身相片两张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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